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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台財產署管字第10600179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一

主旨：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專案申請租用公有非公用不動

產審查辦法」（下稱審查辦法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

以106年6月3日衛授家字第1060700924號令訂定發

布，檢送本署訂定受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申請承租

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案件流程圖（A）、(B)及相關公

函格式各1份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財政部交下衛生福利部（下稱衛福部）106年6月3

日衛授家字第1060700924E號函及附件（附影本各1

份）辦理。

二、依長期照顧服務法（下稱長照法）第17條第1項規

定，非以營利為目的之長照機構配合國家政策有使

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必要時，得專案報請主管機

關核轉該不動產管理機關依法出租。其租金基準，

按該土地及建築物當期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房屋

稅計收年租金。衛福部業依長照法第17條第3項規

定，於106年6月3日訂定發布審查辦法。該辦法第2

條規定，得申請租用主體為財團法人及公益社團法

人。

三、另長照法第17條第1項所稱「依法出租」，依審查辦

法第5條規定，係指興辦長照服務計畫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（下稱地方主管機關）審查通過並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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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審查辦法第4條規定核轉不動產管理機關，不動產

管理機關尚須依各自轄管公產管理法令審核後，再

辦理出租。爰倘未來地方主管機關核轉申請人之興

辦長照服務計畫予貴分署，申請人屬公益社團法人

者，請依國有財產法（下稱國產法）第52條之1第1

項第6款、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6款及第3

項第4款、同法第42條第1項第3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

43條之2第2項規定審辦；申請人屬財團法人者，請

依國產法第51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、同法第42

條第1項第3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3條之2第2項規定

審辦，並均依長照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計收年租金。

四、另為利控管及避免重複提供相同標的予他人使用，

貴分署於出具公函（得辦理出租之文件）供申請人

依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，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

時，應同時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理系統(下稱產籍系

統)其他事項欄加註代碼「1D75」，代碼名稱為「依

長照法規定出具得辦理出租文件」。

五、請各主機單位(北、中、南)配合於產籍系統其他事

項欄類別增加代碼「1D75」，代碼名稱為「依長照

法規定出具得辦理出租文件」，並辦理更新。

正本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所屬辦事處（均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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